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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
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6610）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內幕消息
終止一致行動人士協議

本公告由飛天雲動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
出。

背景

於2021年12月13日，汪磊先生（「汪先生」）及李艷浩先生（「李先生」）訂立一致行
動人士協議（「一致行動人士協議」），據此，汪先生及李先生確認（其中包括）彼
等自成為北京掌中飛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掌中飛天科技」）或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的股東及╱或實益擁有人起，彼等就掌中飛天科技的事務一直合作並
為一致行動人士，並將於簽署一致行動人士協議後繼續如此行事直至其屆滿
為止，而彼等一直並將繼續就有關本公司及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業務的任何
重大事宜及決定給予一致同意、批准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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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一致行動人士協議

由於李先生希望將更多時間投放在其他事務上，彼已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自
2024年11月3日起生效。因此，於2024年12月18日，汪先生與李先生訂立一份終
止協議（「終止協議」）終止一致行動人士協議，自2024年12月18日起生效，該協
議亦符合本公司的長遠發展策略及優化決策程序。

於簽立終止協議後，汪先生及李先生不再有責任（其中包括）一致行動，於本集
團任何成員公司（如適用）的董事會會議或股東大會上一致投票，亦不會被視
為於彼此的股份權益中擁有權益。

汪先生及李先生於緊接簽立終止協議前及緊隨簽立終止協議後的直接權
益及被視為權益

股東姓名 緊接簽立終止協議前 緊隨簽立終止協議後

股份數目
佔股權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股權

概約百分比

汪先生 1,800,000(1) 0.10% 1,800,000(1) 0.10%
768,056,301(2) 42.43% 768,056,301(2) 42.43%

300,000(3) 0.02% — —

李先生 1,800,000(4) 0.10% 1,800,000(4) 0.10%
768,056,301(5) 42.43% — —

300,000 0.02% 300,000 0.02%

附註：

(1) 汪先生擁有1,800,000股相關股份的權益，當中包括彼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首
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獲授的1,800,000份購股權。

(2) 汪先生透過Brainstorming Cafe Limited（「Brainstorming Cafe」）持有 768,056,301股股份。
Brainstorming Cafe由Wanglei Co., Ltd.（「Wang BVI」）擁 有 26.16%、Cyber Warrior Holdings 
Limited（「Cyber Warrior」）擁 有 61.05%及LYH Ltd.（「Li BVI」）擁 有 12.79%。Wang BVI由
汪先生全資擁有。Li BVI由李先生全資擁有。Cyber Warrior由Vistra Trust (Singapore) Pte. 
Limited全資擁有，而該公司為汪先生（作為財產授予人及保護人）及Wang BVI（作為受益
人）就遺產規劃目的而成立的全權信託的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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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先生直接持有300,000股股份。根據一致行動人士協議，汪先生被視為於李先生所持
有3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李先生擁有1,800,000股相關股份的權益，當中包括彼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獲
授的1,800,000份購股權。

(5) 汪先生透過其於Brainstorming Cafe的受控制權益擁有768,056,301股股份的權益。根據一
致行動人士協議，李先生被視為於Brainstorming Cafe所持有768,056,30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6)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為1,810,000,000股股份。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認為上述事宜對本集團的營運並無任何重
大不利影響。本公司或會在其認為適當時另行刊發公告，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更新有關上述事宜的任何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飛天雲動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汪磊

香港，2024年12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汪磊先生、徐冰女士及李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江
一先生、譚德慶先生及王蓓莉女士。


